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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輔系/雙學位/教育學程資料表 

 

 
申請學年期 系級 學號 姓名 類別 申請系所 
1001 商船學系 4A 09933004 莫敦惠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01 商船學系 5A 09971034 謝裕絜 輔系 河海工程學系 
1001 商船學系 4A 09971020 吳柏慧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01 商船學系 5A 09971011 張芝瑜 雙主修 航運管理學系 
1011 商船學系 4A 00071047 徐郁涵 雙主修 航運管理學系 
1012 商船學系 4A 00071034 呂宗軒 教育學程   
1012 商船學系 4A 00071041 呂佳築 教育學程   
1012 商船學系 4B 00071122 林如恩 教育學程   
1021 商船學系 4A 0996A022 蘇怡帆 輔系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1021 商船學系 3A 00271205 鄭智仁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21 商船學系 3A 00271207 范紘繼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22 商船學系 3A 00271203 蔡承祐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22 商船學系 3A 00171024 翁映弘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22 商船學系 3B 00171129 邱建銘 輔系 航運管理學系 
1022 商船學系 3A 00271206 邱淳甫 輔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022 商船學系 3A 00171038 黃皓 教育學程   
1022 商船學系 3A 00171042 余詩涵 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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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1 第一次至 102 第三次交通部航海人員測驗

各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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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校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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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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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參加英文能力考試獎

勵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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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航海英文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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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航業英文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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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海運英文與會話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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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本校諮商輔導組「班級心理測驗」申請表 

 

  



12 

附件 10. 航管系必修科目表 

學年 科目名稱 
學   分 

學年 科目名稱 
學   分 

上學

期 
下學

期 
上學

期 
下學

期 
一 運輸學 3 

 
二 海商法 2 2 

 
船舶概論 2 

  
不定期航業經營 

 
3 

 
微積分 2 2 

 
國際貿易實務 

 
3 

 
民法概要 2 2 三 海事行政法 2 

 
 

會計學 3 3 
 

管理資訊系統 3 
 

 
經濟學 3 3 

 
港埠經營與管理 2 

 
 

海運學 
 

3 
 

海上保險 2 2 
二 企業管理 3 

  
作業研究 2 2 

 
定期航業經營 3 

  
國際運銷學 

 
2 

 
國際貿易理論與匯兌 3 

  
棧埠管理 

 
2 

 

計算機概論 2 2 四 
航運經營策略與個

案研討  
2 

 
統計學 3 3 

    資料來源：http://www.dstm.ntou.edu.tw/bachelorcredit.htm，2014/Oct/17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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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專案教師課程評鑑結果 

 
學期 授課教師 課號 班別 選別 課程名稱 平均值 
1002 徐元和 B710318T A 選 貨載計畫與實務 4.777083 
1002 徐元和 B710418U A 選 船舶航行實務 5 
1002 徐元和 B710418U B 選 船舶航行實務 4.4625 
1002 徐元和 B7104T69 B 選 操船實務 4.510256 
1011 徐元和 B710318T B 選 貨載計畫與實務 4.834848 
1011 徐元和 B710318T A 選 貨載計畫與實務 4.872917 
1011 徐元和 B7103K2B B 必 船舶操縱 4.879675 
1011 徐元和 B7103K2B A 必 船舶操縱 4.777619 
1011 徐元和 B710402C A 選 駕駛台資源管理 4.984568 
1011 徐元和 B710418U A 選 船舶航行實務 4.90 
1011 徐元和 B710418U B 選 船舶航行實務 5 
1012 徐元和 B7102B60 B 必 氣象學 4.675278 
1012 徐元和 B7102B60 A 必 氣象學 4.615591 
1012 徐元和 B710402C A 選 駕駛台資源管理 4.853030 
1012 徐元和 B710418U B 選 船舶航行實務 4.823077 
1012 徐元和 B7104T69 B 選 操船實務 4.95 
1021 徐元和 B710318T A 選 貨載計畫與實務 4.495455 
1021 徐元和 B710318T B 選 貨載計畫與實務 4.75 
1021 徐元和 B7103K2B A 必 船舶操縱 4.845122 
1021 徐元和 B7103K2B B 必 船舶操縱 4.860326 
1021 徐元和 B710402C A 選 駕駛台資源管理 4.618421 
1021 徐元和 B710418U B 選 船舶航行實務 4.673438 
1021 徐元和 B710418U A 選 船舶航行實務 5 
1022 徐元和 B7102B60 B 必 氣象學 4.452027 
1022 徐元和 B7102B60 A 必 氣象學 4.995833 
1022 徐元和 B710318U A 選 船舶航行實務 4.689844 
1022 徐元和 B710318U B 選 船舶航行實務 4.664423 
1022 徐元和 B710402C A 選 駕駛台資源管理 4.653571 
1022 徐元和 B7104T69 A 選 操船實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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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授課教師 課號 班別 選別 課程名稱 平均值 
1021 吳珮琪 B71011KY A 選 船藝實務 4.799242 
1021 吳珮琪 B71011KY B 選 船藝實務 4.830128 
1021 吳珮琪 B71021L0 A 選 船上人員管理 5 
1021 吳珮琪 B71030QP A 選 船舶實務作業（一） 4.400595 
1021 吳珮琪 B71030Z5 A 選 船員職場的兩性關係 4.3960 
1022 吳珮琪 B71011KG B 必 保全職責 4.921296 
1022 吳珮琪 B71011KG A 必 保全職責 5 
1022 吳珮琪 B71021KG B 選 保全職責 4.457353 
1022 吳珮琪 B71021KG A 選 保全職責 4.697222 
1022 吳珮琪 B71021O5 A 選 危險貨物運輸 4.757895 
1022 吳珮琪 B71031O6 B 選 船舶交通管理 5 
1022 吳珮琪 B7103FL1 A 選 航程計畫 4.83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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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商船學系教師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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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學生對課程內容不滿意處理程序 OP-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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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一 0 三學年度一月份第二次提昇海事教育與學

生實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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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中華民國 88 年 1 月 14 日 8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年 3 月 29 日 88 海人字第 1997 號函公告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24 日海人字第 0940000663 號函公告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5 日 94 學年度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24 日海人字第 0950006886 號函公告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4 日海人字第 0970007431 號令發布(修正通過

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4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4 日海人字第 0980007282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年 6月 17日98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4、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9 日海人字第 0990008354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7 日海人字第 100000120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2 日海人字第 1010001107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第 6 條、第 14 條條文（第 6 條除第 2 款第 3 目外自 102 年 8
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海人字第 102000185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6 條、增列第 14 條、第 1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3 日海人字第 1030001279 號令發布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研究、教學服務水準並保障本校教師升等權益，特訂定本辦

法。本校教師升等，除依照教育部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及其他相關之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擬升等之各級教師最近三年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年度全

校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 4.0 以上，且應

符合下列規定，始得依規定提出： 

一、講師擬升任助理教授，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良，

有相當于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二、助理教授擬升任副教授，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

績優良，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三、副教授擬升任教授，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良，

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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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須於本校實際任教滿一年以上，始得併計他校教學年資，依

前項規定提出升等。 

第一項所稱最近三年教師教學評鑑成績之計算，係依本校教學評鑑辦

法第七條之規定，以最近三年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經加權計算(大學部

必修科目每科加 0.5 分，大學部選修科目每科加 0.3 分，超過總分以滿

分計)後之平均值，達所屬年度全校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

(不含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務學習及專題討論等課程)。各系(所)如有

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三條   本校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初審由各學系、所、

中心、組、體育室分別組成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複審由各學

院(含共同教育中心)組成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人文社會科學院

含體育教師)。決審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 

各學院(含共同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由各學院(含共同教

育中心)分別定之。 

各學院(含共同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應訂定其教師升等辦法，並

依照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審查所屬教師之升等事項。 

前項教師升等辦法須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施行。前項教師升

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另定之。 
第四條   本校教師升等，應檢具下列各項文件，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

議。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乙表)一份。 
二、代表著作及其中文摘要（若為合著須附合著證明）及參考著作。 
三、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表。 
四、送審著作。具有計畫案、專利、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成果教師，

得另填產學合作績效表，列為參考資料隨同送審著作審查。 
前項第四款送審著作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著作分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各三份)，代表著作以本校名義發

表者為限，以專利或技術移轉案所寫成之技術報告作為升等代表著

作者，學校須為該專利或技轉案之所有權人。 

二、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

著作；參考 
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

但送審人 
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三、送審著作以已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詩 
詞、音樂、繪畫及小說等作品，必須連同其他專著或論文送審。 

四、送審著作不得為中小學教科書、工具書、講義、報告、劄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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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傳記、翻譯品及其他非學術性著作。但應用科技類以技能為

主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

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替代著作送審。 
五、用外國文字撰寫之代表著作或論文，必須附加中文提要。 
六、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應以書面說明該著作何部分為升等候選

人之貢獻，並須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七、所送著作之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同。 

八、升等候選人如係教授外國語文者，其所送之著作，亦須以該外國

語文字撰寫。 

第五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下列項目審查之； 

一、著作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二、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第六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審查，得選擇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提出申請，但不

得連續二學期提出申請。 
         本校教師升等著作校外審查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集人辦理。 
         本校教師升等著作校外審查，每位申請人之著作外審，送六位校外專

家學者審查。 
以技術報告或藝術類科作品送審者，審查委員應儘量遴選兼具實務經

驗者擔任。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

備公認相當教授水準者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

機構或與產業相關之研究機構相當教授級之研究員。 
人事室應於七月或一月底前提請召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決審。

審查標準如下： 
一、甲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成績五位達七十分，

平均達八十分，其中並有四位審查成績達八十分，且其教學服務

成績達八十分者，應為通過升等之決議。 
二、乙標為提請升等教師未達前款標準，但其著作成績及教學服務成

績加權平均達七十分者，應將外審結果通知各申請教師，並請申

請教師至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列席說明。通過升等之決議以參加

投票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之。 

三、丙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著作成績及教學服務成績加權平均未達七

十分者應為未通過升等之決議。 

第七條   本校教師升等，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應於學期結束前報請教育

部請領證書。在請領證書期間，照規定仍以原職級任教及支領薪給。

經教育部核定通過後，再補發正式聘書。 

第八條   本校教師提請升等未獲通過者，仍應依本辦法之規定重新辦理升等。 

第九條   本校教師以學位申請升等者，準用新聘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升等準用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有關之規定。 

兼任講師升任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六年以上，兼任助理教授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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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六年以上，兼任副教授升任教授者，須曾

任副教授六年以上。 

前項任教年資之計算，專任一年視為兼任兩年。並以教師登記證書記

載起資年月為準。 

第十一條  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

證書之現職人員，且繼續任教而未中斷，且有授課機會者，得依原教

師分級辦理升等。 

以博士學位升等者，除該學位須符合認可規定外，仍應依照修正分級

後之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外審。 

第十二條  教師資格送審之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有偽造、變更、登載不實或著

作、作品、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查證屬實，五年內

不得提教師升等，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處置。 

第十三條  決審不通過者申請複審辦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校應用技術相關領域以技能為主之專任教師，得以多元升等之應用

技術類升等方式提出申請，其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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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

核要點 
                                                       八十七年 11 月 4 日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八十八年二月九日海人字第 88-0957 號公告 
                                                            97 年 7 月 18 日校教評會討論修正通過第 5、7、8

點 
97 年 7 月 30 日海人字第 0970007978 號令發布 

103 年 1 月 16 日校教評會討論修正通過第 5、8 點 
103 年 1 月 29 日海人字第 1030001691 號令發布 

 

一、依據「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五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考核要點及相關附件之相關表格適用於本校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等三

級教師之教學服務成績之升等考評。有關助教之教學服務成績升等考評由各

單位另行訂定之。 
三、教學服務成績佔教師升等資格審查總成績之百分之三十。 
四、本考核要點分為教學成績與服務成績二項，教學成績佔本考核成績之百分之

六十、服務成績佔本考核成績之百分之四十。 
五、教學成績考核評分項目如下： 

(一) 授課時數 
1 本項教學考核評分佔教學成績之百分之四十五。 
2 授課時數之計算依本校「授課時數及鐘點時數處理要點」，取其過去

六學期實際 
授課之平均值計算。授課時數統計資料由教務處統一提供。 

3 各級教師授課時數合於其職級規定授課時數百分之七十者得 45%，

每不足 0.1 學 
分扣 0.5%。 

4 本項考核成績由送審人依教務處所提資料核計。 
(二) 擔任課程教學目標、內容、進度、教學方法等 

1 本項教學考核評分佔教學成績之百分之十五。 
2 考核評分表格由校方統一制定。 
3 本項考核成績由送審人自評。 

(三) 擔任課程反應意見 
1 本項教學考核評分佔教學成績之百分之二十。 
2 考核評分表格由校方統一制定。 
3 本項考核成績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定之。 

(四) 配合行政作業 
1 本項教學考核評分佔教學成績之百分之二十。 
2 本項考核成績由送審人系(所)主管評分佔百分之十。 
3 本項考核成績由教務處評分佔百分之十。 

六、服務成績考核評分項目如下： 
(一) 服務年資 

1 本項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之百分之十五。 
2 服務每滿一年以百分之三點五計分，三年以上，每滿一年加計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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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滿分為 
百分之十五，超出部份不予計分，不足一年部份亦不予計分。 

3 出國超過六個月以上之期間，該出國期間不計入升等年資，留職停

薪期間亦不採 
計年資。升等年資之統計資料由人事室統一提供。 

4 送審人在本校服務期間至少必須年滿一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 
5 本項考核成績由送審人依人事室所提資料核計。 

(二) 擔任校內各級會議委員及對系、所、院、校共同事務及實驗室工廠等

管理之貢獻情況及擔任校內行政職務之貢獻情況 
1 本項服務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之百分之三十。 
2 系(所)級主管評分佔百分之十。 
3 院級主管評分佔百分之十。 
4 校級主管評分佔百分之十。 

(三) 參與建教合作研究計畫執行情況。 
1 本項服務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之百分之二十。 
2 成績之計算依過去三年之送審人所承接計畫數計算，每件計畫之計

算方法如下：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5%、協同主持人 3%、研究員 1%。滿分為

百分之二十。 
3 本項考核成績由送審人表列參與研究計畫執行情況自行核計。 

(四) 擔任導師及輔導學生課外、科技活動及學術演講情況。 
1 本項服務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之百分之十五。 
2 考核評分表格由校方統一制定。 
3 送審人自評佔百分之五。 
4 系(所)級主管評分佔百分之五。 
5 學務處主管評分佔百分之五。 

(五) 主持、協助、參與政府校外學術團體之活動。 
1 本項服務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之百分之十。 
2 考核評分表格由校方統一制定。 
3 送審人自評佔百分之六。 
4 系(所)級主管評分佔百分之四。 

(六) 社區服務及其他服務情況。 
1 本項服務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之百分之十。 
2 考核評分表格由校方統一制定。 
3 送審人自評佔百分之六。 
4 系(所)級主管評分佔百分之四。 

七、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評分項目中，除自評項目外，如遇評分主管為送審人時，

該主管評分項目改由其上一級主管評分之。各項主管評分項目，評分超過配

分之百分之九十或低於百分之六十，應敘明理由。 
八、本要點經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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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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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101-102 學年在校取證人數 

 
證照名稱 101 取證人數 102 取證人數 

救生艇筏與救難艇操縱 132 263 
進階滅火 131 195 
操作級雷達及 ARPA 113 100 
船舶通訊與 GMDSS 113 83 
保全職責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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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商船學系教師產學合作統計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高雄港二港口航道真時操船模擬

委託技術服務真時操船模擬試驗 
4,030,000 

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00/09/01 

101/08/31 

磁羅經校正訓練班 55,000 

台灣國際造船

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廠 

100/12/01 

101/01/31 

風力發電機組影響白沙岬燈塔引

導船隻航行功能評估研究計畫 
300,000 

觀威風力發電

股份有限公司 

101/09/04 

101/11/30 

臺中港液化天然氣船操船模擬試

驗 
7,456,000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101/09/01 

102/06/31 

台中港中泊渠操船模擬試驗 7,103,000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101/02/01 

101/11/30 

「高雄港一港口防波堤水域調查

研究工作」委託技術服務─真時

操船模擬試驗                           

3,230,000 

臺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02/01/01 

102/12/31 

「高雄港第二港口北側防波堤新

建工程暨布袋港、馬公港區設施

新建及整修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工作委託技術服務」—真時操船

模擬試驗 

 4,050,000 

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03.09.01~10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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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100-103 教師國科會計畫 
年

度 
主持人名稱 計畫名稱 執行起訖 核定金額 

103 

張啟隱 
各種型式救生艇脫鉤釋放器監

測裝置之研究 
2014/06/01~
2015/05/31 

611,000 元 

張啟隱 
模糊虛擬助礙航標之建置及其

應用於海上避碰之研究 
2014/08/01~
2015/07/31 

658,000 元 

曾維國 
最小平方法應用於航海計算之

研究 
2014/08/01~
2015/07/31 

366,000 元 

翁順泰 
新模糊貝葉氏風險評估模型之

發展及其在船舶安全之應用 
2014/08/01~
2015/07/31 

488,000 元 

賴禎秀 

可共用船席裝卸的條件下外港

錨區不定期船零等候最佳收費

模式之 
研究 

2014/08/01~
2015/07/31 

658,000 元 

黃俊誠 
半古典 Boltzmann 方程式之氣

體動力算則 
2014/08/01~
2017/07/31 

1,928,000 

102 

曾維國 
WGS84 地球模型上大橢圓正

反解之解析演算法 
2013/08/01~
2014/07/31 

674,000 元 

翁順泰 
權重型人為疏失機率模型之建

構及其在海事安全之應用 
2013/08/01~
2014/07/31 

465,000 元 

賴禎秀 

考慮船舶引水服務與異質貨種

裝卸作業因素下船席等候定價

模式之 
研究 

2013/08/01~
2014/07/31 

566,000 元 

101 

張啟隱 
北極東北航道對亞太地區主要

港口之航路效益分析 
2012/08/01~
2014/07/31 

1,109,000 元 

曾維國 
橢球體上恆向線正反解及已知

經度計算地理緯度 
2012/08/01~
2013/07/31 

343,000 元 

賴禎秀 
隨機到達與多種服務情況下散

裝船排隊等候定價模式之研究 
2012/08/01~
2013/07/31 

644,000 元 

100 

劉中平 
臺灣國際商港施行港口國管制

成效分析與改善檢查措施之研

究 

2011/08/01~
2012/07/31 

292,000 元 

張啟隱 
商船用封閉式救生艇釋放吊鉤

安全性改進之研究 
2011/11/01~
2013/01/31 

660,000 元 

曾維國 基於大橢圓航法任意精確度航 2011/08/01~ 5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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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離的遞迴演算法 2012/07/31 

翁順泰 
新模糊風險評估方法之發展及

其在海事安全之應用 
2011/08/01~
2013/07/31 

807,000 元 

賴禎秀 

整合邊際成本定價與均衡成本

定價雙模式於繁忙的港埠出口

貨櫃儲 
區 

2011/08/01~
2012/07/31 

604,000 元 

郭俊良 
船員職涯之選擇行為: 以社會

認知觀點探究 
2011/08/01~
2012/07/31 

340,000 元 

陳志立 
賽局理論應用於船舶避碰策略

分析與救助報酬公平分攤 
2011/08/01~
2012/07/31 

540,000 元 

黃俊誠 全Knudsen流分子力學算則 
2011/08/01~
2014/07/31 

1,4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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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教師指導碩士生畢業論文題目彙整表 

 

指導老師 研究生 論文題目 
畢業 
學年 

賴禎秀 吳瑾麟 
考慮船舶引水服務及異質貨種條件下不定期船船席排隊等候定

價之研究 
101 

賴禎秀 蔡宛芝 
旅行時間價值於臺灣高鐵、自強號、國光客運之間選擇之關係

及其價格彈性分析 
100 

賴禎秀 林晏如 定期到達與隨機到達情況下排隊等候定價模式之研究 100 
賴禎秀 王志揚 港埠貨櫃儲區擁擠定價與等候定價之研究 99 
張啓隱 陳逸凱 定期貨櫃航商之混和多航段迴圈式航線選擇模式硏究  100 
張啓隱 張道恆 符合 STCW 國際公約之船員非同步電腦訓練課程適用性之研究 99 
林彬 廖佛洛 愛琴海南部航行安全風險評估 101 
林彬 宋瑞屏 臺灣西部海域船身避讓通過距離之研究 100 
林彬 佘立宗 船舶氣象導航航行時間與滿意度分析 100 
林彬 陳柚滋 台灣一等船副專業知識之適任程度 99 
田文國 李昀 被動式電子封條對港口效益之分析一以高雄港為例 100 
翁順泰 廖佛洛 愛琴海南部航行安全風險評估 101 

翁順泰 鍾郁貞 
人為疏失風險評估新模型之建構一以權重型模糊認知可靠性與

失誤分析為基礎 
100 

翁順泰 林怡姍 
考量人為因素之貝葉氏網路風險評估模型之建構一以連續模糊

集合為基礎 
100 

翁順泰 吳琪楓 權重模糊貝葉氏風險評估模型之發展 99 
黃俊誠 聶仲沅 最佳化船舶操縱演算法 100 
黃俊誠 李曼珺 最佳路徑問題之確定性解法 99 
陳志立 劉繽方 應用向量代數求解大圈航法和混合航法 101 
陳志立 江伊嵐 臺灣各職級航海官員之馬可夫模式 99 
陳志立 林晉瑋 計算流體力學建立流壓係數表-應用於船舶進港安全之評估模式 99 
郭俊良 李筱婷 以社會交換理論探究船員對離職傾向之影響 101 
郭俊良 吳珮琪 以個人環境適配理論探究兩岸商船船員之工作相關態度 101 
郭俊良 朱財義 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探究航海學生之專業承諾 101 
郭俊良 陳宣余 我國船員體重控制行為意向之研究 100 
郭俊良 劉子綾 台灣女性船員職場適應之研究 100 

曾維國 張維傑 
航海新概念一利用電腦代數系統(CAS)及高等數學解決航海計

算問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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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維國 江旻諭 應用 Google Earth 建構港口區域虛擬導覽系統一以基隆港為例 101 
曾維國 楊玄 資料包絡分析於台灣渡輪運輸業績效評估之研究 100 
曾維國 陳書浩 北太平洋航線選擇模式之建立 99 

曾維國 莊晉豪 
用凸包概念簡化資料包絡分析解析過程-以國際化貨櫃港埠經營

績效為例 
99 

曾維國 陳宏宇 
利用 Google Maps API 建構港口間航行資訊系統-以西太平洋地

區為例 
99 

劉中平 林岢寰 
建構臺灣國際商港 PSCO 非常態性遴選目標船評估模式與流程

機制之研究 
102 

劉中平 鄧珮君 
不同入學管道學生就讀大專航海科系海勤職涯認知與投入意願

之研究 
102 

劉中平 賴韋丞 建立臺灣港口國管制官員道德風險評估指標系統之研究 100 
劉中平 謝怡婷 航商攬收貨物主要衡量決策之研究 99 
劉中平 郭芊汝 建立臺灣國際商港環境污染評估指標系統之研究 99 
陳世宗 周毓欣 以 HFACS-MA 架構發展海難事故人因量化方法之研究 102 
鍾添泉 鄭艾瑋 基隆港轉型之研究---以郵輪泊靠為例  102 

 
  



35 

附件 22. 商船學系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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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商船學系教師升等論文著作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 86 年 9 月 30 日商船學系系教評會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1 日 商船學系教評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 日商船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6 日商船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海運暨管理學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1 日海商字第 1030005690 號令發布 

 

一、 本要點係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要點訂定

之。 

 
二、 升等為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其論文著作計點皆需滿 18 點以

上。 
論文、著作計點由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審議，送審著作分代表著作

及參考著作。代表著作須以提請升等審查前七年內完成者為限。參考著作

指申請審查資格前一職級所完成之著作。 
 

三、 論文著作計點標準如左： 
(一) 發表於 SCI、SSCI 之學術期刊 5 點。 
(二) 發表於 EI、TSSCI 之學術期刊 4 點。 
(三) 其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 3 點。 
(四) 國內或國際會議發表者 1~2 點。 
(五) 大學以上教科書 3 點。 
(六) 碩士、博士論文 3 點。 
(七) 個人專門論著（原著）2 點。 
(八) 各學系研究報告或其他相關雜誌之論文 1 點。 
(九) 得獎（政府或學會頒發）之論文、著作另加 1~2 點。 
(十) 專利新發明 3 點；新型式 2 點。 
(十一) 科技部（國科會）、農委會及其他委託研究計劃報告或各系所技術

報告 1 點。 
前項論文著作以已出版或己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 
 

四、 助教升等講師至少應有一篇論文發表於第三條前三項所規定之期刊。 
講師升等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至少應有三篇論文發表於第三條

前三項所規定之期刊。 
副教授升等教授至少應有四篇論文發表於第三條前三項所規定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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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擬升等教師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如未獲通過者，或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但未獲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者，其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資格不予保留。 
 

六、 本審查要點經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並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發布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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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商船學系教師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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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本校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

學術訓練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0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11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1 日海研綜字第 096001020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17 日海研計字第 100001363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2、3、4、5、6、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14 日海研計字第 1020000621 號令發布 

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吸收新知，提昇學術水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參加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其擬發表之論文須以本校名義且

為第一或責任作者發表；或參加國際短期學術訓練獲邀請者。若未獲任

何單位補助，或研究計畫核定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金額未經流用且結餘

一萬元（含）以下，得依本辦法向學校申請補助。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單位：由申請人檢附相關申請資料向研發處計畫組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國際會議或國際短期學術訓練舉行日期一個月前，以利審

查，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請文件：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練

補助申請表。 
(二)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或論文獲接受發表之證明文

件(信函或電子郵件)等影印本。 
(三)參加國際會議者提供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論文以在國

內完成而尚未發表者為限，該論文若係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

人為限，並須請其他合著者於申請表中未以同一論文向其他單位申

請補助之簽名具結)；參加國際短期學術訓練者，提供研習計劃書乙

份。 
(四)國際會議或國際短期學術訓練日程表、會議或訓練有關資料及其他

有助審查之資料。 
第四條 補助項目：機票、生活費及會議之註冊費，補助經費實報實銷，每位教

師最高新台幣伍萬元整。 
第五條 經費來源：建教合作款中提撥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

與推廣業務經費。當年度預算額度用罄，則不再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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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校審查各申請案，其核准原則如下： 
一、依照申請者擬參加國際會議或國際短期學術訓練之性質、及其在學

術上之國際知名度、重要性及申請者之研究潛力、其所提論文之原

創性、重要性、在該領域的貢獻及研究成果為主要之評審標準。由

二位審查委員初審後，經學術獎勵委員會複審，呈送校長核定後，

方予以補助。 
二、每一論文不論是否合著，皆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若申請參加同一

會議或訓練之教師超過一人時，得酌予限定補助人數，一般性之會

議或訓練，以不超過二人為原則，大型國際會議或國際短期學術訓

練得視性質、規模及重要性，酌予增加。 
三、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四、申請者如獲其他機關申請補助，學校不再補助。 
五、凡申請赴大陸地區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該國際會議應為國際組織

主辦或國際組織主辦大陸地區協辦者，始予受理。 
第七條 獲本校核定補助者，如有變更行程或取消行程時，應事先經校長同意。 
第八條 經費報銷歸墊方式：獲補助者於會議舉行完畢後一個月內，須於同一會

計年度內，檢齊下列文件循行政程序辦理經費核銷。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練

補助申請表。 
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一)機票票根：報銷手續依行政院發佈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

理。 
(二)註冊費收據、外幣兌換水單或實際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

延)之臺灣銀行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報支。 
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

訓練報告。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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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本校獎勵學術研究辦法 
中華民國 86年05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6年07月10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89年07月0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0年07月19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1年10月0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2年01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2年09月05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3年09月09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6年04月12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6年08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7年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7年11月21日海研綜字第0970013155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年7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4、6、7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年7月27日海研綜字第098000850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10月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5、7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17 日海研計字第 100001363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12月20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3、4、5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1 日海研計字第 102000086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4月1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0 日海研計字第 102000763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12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4、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7 日海研計字第 103000018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 年4 月16 日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6 日海研計字第 1030007572 號令發布 

 

第一條 為普遍獎勵本校研究卓著之專任教師，依教育部所訂『國立大學校院

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使用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在校期間內所從事之研究為第一或責任作者的著作，

且於下列刊物發表者即予獎勵。 
一、於SCI發表者。 
二、於SSCI發表者。 
三、於AHCI發表者。 
四、於 TSSCI、THCI Core 發表者。 
五、於ESI資料庫高被引用論文者（不限論文發表年度）。 
六、H-index 查獲之論文者。 

H-index 論文，係指期刊論文發表於 SCI 或 SSCI 期刊(近 5 年)，
而其被引用次數大於或等於全校 H-index 者。若論文同時為 ESI
資料庫及 H-index 查獲之高被引用論文者，僅能擇一獎勵。 

七、以本校為專利申請人，獲得美國、日本及歐盟發明專利。 
八、學術專書及專書論文（或專章）指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為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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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出版（或發行）。 
出版單位之學術性質、學術專書及專書論文（或專章）需經各院

教評會審查通過推薦。 
第三條每年五月審查前一年一至十二月發表的著作。申請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

者，每篇著作只能申請一次。 
前條第六款近五年係指審查年度往前推算五年。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申請： 
（一）填寫申請表一份，每年於五月一日起一週內提送研究發展處計

畫業務組。 
（二）欲申請第二條第五款或第六款著作者，請提供ESI資料庫、H-index

指標查獲之論文佐證資料。 
二、審查：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將申請案件完成初審後，送請學術

獎勵委員會審查。該委員會委員由校長遴聘之，委員會由副校

長召集。 
第五條 獎勵金額： 

一、凡通過本辦法審查者，每篇依下列方式發給獎勵金。 
（一）發表於第二條第一款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該領域的排序

百分比(JCR 資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

響係數(Impact Factor ) 排序前 10%(含)，每篇獲 3 點。排序在

10%至 30% (含)，或屬生命科學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三(含)
以上、屬自然科學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二(含)以上及非屬

於以上二者之 SCI 期刊為一.五(含)以上者，每篇獲 2 點。其餘

每篇獲 1 點；Science、Nature 或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二十

(含)以上者，獲新台幣三十萬元獎勵金。 
（二）發表於第二條第二款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該 領域的排序百

分比(JCR 資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數

(Impact Factor) 排序前10%(含)，每篇獲3 點。其餘每篇獲2 點。 
（三）發表於第二條第三款著作者，獲 1 點。 
（四）發表於第二條第四款著作者，獲 0.5 點。 
（五）發表於第二條第五款著作者，獲 2 點及頒發獎狀。 
（六）發表於第二條第六款著作者，獲 1 點。 
（七）發表於第二條第七款著作者，獲 1 點。 
（八）發表於第二條第八款著作者，專書獲 3 點，專書論文（或專章）

獲 0.5 點。 

二、每點獎勵金額多寡依當年經費預算訂之。 
三、共同作者得分享獎金。 
四、每學院擇優(指獎金最高者) 頒發「研究績優獎」獎狀，以 1 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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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五、每學院擇優頒發「研究進步獎」獎狀，以 1 名為原則。 
評選依據：取成長率最高者。 

      (當年獲獎篇數－去年獲獎篇數) 
成長率= ─────────────── 
   去年獲獎篇數 (最小值為1 ) 

第六條 經費來源 
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及建教合作收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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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商船學系學士班各年度畢業生參加航海人員

考試錄取人數統計表 

 

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本系錄取人
數 總錄取率 本系錄取百分

比 

100 

第一次：136 38 14 27.9% 36.8% 
第二次：230 75 27 32.6% 36.0% 
第三次：282 88 34 31.2% 38.6% 
第四次：222 47 12 21.2% 25.5% 
小計：870 人 248 人 87 人 28.5% 35.1% 

101 

第一次：245 42 10 17.1% 23.8% 
第二次：501 140 50 27.9% 35.7% 
第三次：169 55 33 32.5% 60.0% 
第四次：200 53 17 26.5% 32.1% 
小計：1,115 人 290 人 110 人 26.0% 37.9% 

102 

第一次：193 42 28 21.8% 66.7% 
第一次舊案補考：
179 71 20 39.7% 28.2% 

第二次：231 81 31 35.1% 38.3% 
第三次：253 57 20 22.5% 35.1% 
第四次：286 76 23 26.6% 30.3% 
第二次舊案補考：
106 23 1 21.7% 4.3% 

小計：1,248 人 350 人 123 人 28.0% 35.1% 
總計 3,233 人 888 人 320 人 27.5% 36.0% 

註 1：航海人員考試於 101 第 3 次起，由考選部移交給交通部航港局舉辦。 
  註 2：舊案補考，係考選部舉辦之考試航海人員考試有 3 年的補考權益，將

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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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取得適任證書與參加實習人數統計表 

 

年度 畢業
人數 

參加實 
習人數 

專技特考 
及格人數 

一等船副 
適任證書 實習說明 

100 104 66 71 35 4 年級上學期實施 
101 105 78 62 14 4 年級上學期實施 

102 94 27 57 0 

4 年級下學期實施，與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學生之實習時
間衝突，造成船東無法調配
實習名額。 

總計 303 人 171 人 190 人 49 人  
註 1：適任證書之取得須有一年的海勤資歷，故 102 畢業生尚未有人取得適任證
書。 
註 2：實習說明：100 年度與 101 年度，學生於 4 年級上學期實習；102 年度，
學生於 4 年級下學期實習，實習名額調配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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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學士班畢業生海勤服務於各航運公司之人數 

 

年度 畢業人數 長榮 陽明 萬海 台塑 能源 裕民 中鋼 新興 臺航 益利 其
他 

合
計 

100 104 15 2 6 3 0 5 2 0 3 1 註 1 49 
101 105 8 4 4 5 3 2 2 0 1 1 註 2 43 
102 94 3 2 1 0 0 0 1 0 0 0 註 3 11 

註 1：共 12 人，包括海巡 4 人、安運 1 人、新建 2 人、達和 1 人及外僱 4 人 
註 2：共 13 人，包括新健 2 人、達和 1 人、寶華 1 人及外僱 9 人 
註 3：共 4 人，包括海巡 1 人、中油 1 人及外僱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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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0. 各學制畢業學生就業分佈情形 

 

工 作 類 別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 

總計 
(學士/碩士/碩專) 100 101 102 100 101 102 100 101 102 

商船領域 
上船就業 49 43 11 0 3 0 4 0 0 

135/16 /33 
(44.6%/48.5%/55.0%) 海運產業 

(陸上) 13 6 13 5 5 3 11 8 10 

非商船領
域 其他行業 19 6 5 4 4 1 5 5 15 30/9/25 

(9.9%/27.3%/41.7%) 

未明朗 

繼續深造 12 9 5 2 0 0 0 0 0 

138/8/2 
(45.5%/24.2%/3.3%) 

服役 0 27 50 0 1 1 0 0 0 

待業 4 1 6 0 0 1 0 0 0 

失聯 7 13 4 1 1 1 0 1 1 

畢業人數 104 105 94 12 14 7 20 14 26 396 

小計 303 33 60 396 
註 1：上船就業之航運公司包含，長榮海運、陽明海運、萬海航運、台灣航業、

中國航運、裕民航運、台塑海運、新興航運、新健海運、中鋼運通、益利
航運等。 

註 2：海運產業(陸上)包含各航運公司之路上單位、港務公司、海關、各級政府
機關、引水人、貨物承攬業、貨櫃碼頭公司、船務代理公司、倉儲公司、
報關行、物流公司、運輸公司、保險公司等。 

註 3：其他行業包含民間科技公司、房屋仲介公司、金融業、證券行、補教業、
營造業、建設公司、檢驗公司、餐飲業、其他行業或、家管、遊學等。 

註 4：待業含參加補習班準備升學或就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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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商船學系畢業生在三大海運公司服務人數與

比例 

 

項目 
 
職級 

長

榮 
陽明 

萬

海 
合計 

三大公司台

籍船員總人

數 

本學系校友比

例（%） 

船長 64 26 20 110 233 47.21 % 
大副 67 37 14 118 199 59.30 % 
二副 81 26 22 129 186 69.35 % 
三副 47 46 36 129 182 70.88 % 

資料來源：3 大公司船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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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人員安全與社會責任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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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人命安全與防止海洋污染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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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油輪實務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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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熟悉液體貨船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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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應急措施與搜救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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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海事安全概論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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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 船舶管理與安全課程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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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 駕駛台資源管理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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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0. 艙面當值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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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船舶操縱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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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操船模擬授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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